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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5-213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中昂置业和惠友地产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 100%权益子公司苏州鑫百祥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百祥”）与中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昂集团”）、江苏中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昂投资”）、苏州益友房

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益友”）、自然人黄德明先生、自然人黄臻先生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以上中昂集团、中昂投资、苏州益友、黄德明先生、黄臻先生合称“交

易对方”或“转让方”），公司以不超过 38,048.90 万元受让转让方合计持有的江苏

中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昂置业”或合称“交易标的”）和苏州惠友房地产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友地产”或合称“交易标的”）100%权益及转让方合计持有

的对交易标的 20,295.10万元债权净额（以下合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已经 2015年 11月 27日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简介 

（一）中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号 2号楼 270房间； 

    3、法人代表：张国明； 

4、成立时间：2004年 1月 12 日； 

5、注册股本：人民币 58,200 万元； 

    6、股东结构：北京亚太环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中昂集团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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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中昂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苏中昂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鸣市路 16号（科技创业园内）； 

    3、法人代表：支运峰； 

4、成立时间：2014年 3月 10 日； 

5、注册股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6、股东结构：中昂集团持有中昂投资 100%股权； 

（三）苏州益友房地产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益友房地产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苏州市沧浪区竹辉路 349号； 

    3、法人代表：黄德明； 

4、成立时间：1993年 03月 19日； 

5、注册股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6、股东结构：自然人黄德明先生、自然人黄臻先生各持有苏州益友 50%股权； 

（四）黄德明 

自然人黄德明，男，身份证号码：32050219560811****，住址：苏州市司前街 1980

号。 

（五）黄臻 

自然人黄臻，男，身份证号码：32050219851118****，住址：苏州市司前街 1980

号。 

本次交易对方均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等方面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情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江苏中昂置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苏中昂置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鸣市路 16号（科技创业园内）； 

3、法定代表人：支运峰； 

4、成立时间：2013年 8月 2 日； 

5、注册股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6、股东结构：中昂集团持有中昂置业 51%股权、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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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昂置业 49%股权（中昂集团持有上述股权的回购权），即中昂集团实际持有中昂置业

100%的权益； 

7、交易标的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10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6,503.40 66,762.58 

负债总额 93,704.16 62,811.32 

净资产 2,799.24 3,951.26 

（1） 交易标的中昂置业对中昂集团负债净额 17,277.90 万元，由鑫百祥受让； 

（2） 以上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中联所”)

审计，并出具立信中联审字（2015）D-0445 号《审计报告》。 

8、项目概况（以下简称“项目用地”） 

中昂置业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土地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用途 

苏地 2014-G-3 
吴中区甪直镇甪直大道南

侧、重村路东侧 
102,000.7 2.5 

城镇住宅  

用地 

（二）苏州惠友房地产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惠友房地产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鸣市路 16号（科技创业园内）； 

    3、法定代表人：黄德明； 

4、成立时间：2013年 9月 10 日； 

5、注册股本：人民币 12,700 万元； 

    6、股东结构: 中昂投资持有惠友地产 21.26%股权、苏州益友持有惠友地产 39.37%

股权、黄德明持有惠友地产 23.62%股权、黄臻持有惠友地产 15.75%股权； 

7、交易标的基本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10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688.82 12,967.04 

负债总额 3,017.20 2,983.48 

净资产 12,671.62 9,983.56 

财务指标 2015 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1,152.02 

财务指标 2015 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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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标的惠友地产对中昂投资负债净额 1,017.20 万元、对苏州益友负债净额 2,000

万元，均由鑫百祥受让。 

（2） 以上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所审计，并出具立信中联审字（2015）D-0444 号《审计报

告》。 

8、项目概况（以下简称“项目用地”） 

惠友地产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土地证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用途 

国用（2015）第

0622590 号 

吴中区甪直镇机场路

南侧、罗马瓷砖东侧 
26,121 4.5 

批发零售用地、住宿餐

饮用地、城镇住宅用地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4117号、(2015)第

4118号《评估报告》及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5) D-0444号、

（2015) D-0445号《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10月31日，中昂置业、惠友地产经评估

后的净资产为17,760.72万元，中昂置业对中昂集团负债净额为17,277.90万元；惠友

地产对中昂投资负债净额为1,017.20万元，惠友地产对苏州益友负债净额为2,000万元。 

在此基础上经各方协商，公司以38,048.90万元收购转让方合并持有的中昂置业及

惠友地产的100%权益及20,295.10万元债权净额：其中交易标的100%权益收购价格为人

民币17,753.80万元，上述债权净额收购价格为人民币20,295.10万元。 

 

五、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 

中昂集团持有中昂置业100%权益及17,200万元债权净额；中昂投资、苏州益友、

黄德明先生、黄臻先生合并持有惠友地产100%股权及3,017.20万元债权净额； 

（二）交易价格 

人民币 38,048.90万元； 

（三）支付条款 

各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根据工商变更的进度经各方确认后支付转让价款； 

（四）重要条款 

1、转让方保证与承诺交易标的权益在法律上是真实和完整的，除立信中联审字

（2015）D-0444和立信中联审字（2015）D-0445号审计报告披露的情况外，该权益没

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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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受让交易标的 100%权益后，一并承接交易标的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经

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立信中联审字（2015）D-0444 和立

信中联审字（2015）D-0445 号审计报告的资产及负债；且自本次交易相关合同审批及

生效之日起至全部工商变更完成期间，交易标的的资产及负债由公司一并承接。 

（五）违约责任 

合同各方将按约履行违约责任。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的事项，交易完成后不会

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实施“3+X”（长三角+大福建+京津冀+战略城市点）的发展

战略，灵活利用并购等手段多元化、有节奏地获取新的项目资源。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增加公司房地产项目储备资源，有利于提高公司未来房

地产项目的盈利能力。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三）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4117号、中企华评

报字(2015)第 4118号《评估报告》； 

（四）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5）D-0444

号、立信中联审字（2015）D-0445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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